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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日期： 2019 年 4 月 18 日-21 日 

联系人：高亚琳 

主题：360 VIP 客户交流会 

 

非常感谢您选择了大禹开元观堂，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此次团队，在此预祝此次活动及双方合作圆满成功！

根据贵公司的要求，我们签订此合同，详见以下条款： 

 

一、客房安排 

 

日期 房型 总房晚数 团队优惠价（人民币：元） 

 

4月 18日-21 日 

3晚 

豪华套房（二期） 5 

            1100 元/间 河景豪华套房（二期） 26 

庭院别墅（一期） 9 

合  计 120 间夜 132,000 元 

 

➢ 针对此次会议的以上团队房价为底价，返佣需额外发订房单。 

➢ 以上特惠房价已包含服务费。 

➢ 以上团队房价入住包含两份自助早餐，额外早餐需加收每位人民币 88 元。 

➢ 提前 3 天房间不可取消。 

房间入住及离店时间 

➢ 按酒店规定，标准入住时间是在下午两点后办理入住手续。若您的客人早到，我们将尽量提供入住，但在没有提前

预定的情况下，酒店不能保证您可以办理提前入住。 

➢ 若希望能确保客人提前到达的住房，建议提前 7 天提供名单。 

➢ 此次团队的房间退房时间为中午十二点。若延迟退房，请提前通知酒店，酒店有权收取相关费用。 

➢ 若延迟退房时间至下午六时前，酒店有权收取优惠房价的 50%作为延迟退房的费用。 

➢ 若延迟退房时间至下午六时后，酒店有权收取优惠房价的 100%作为延迟退房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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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安排 

 

➢ 酒店不允许自带食物； 

➢ 会议时间每场 4 小时，如超出时间将视情况收取超时费; 

➢ 如需酒店活动 LED 屏，人民币 2300 元/场（每场 4 小时），如外带 LED 屏需收取服务费人民币 3000 元； 

➢ 晚宴酒水除饮料、啤酒酒店购买之外，其余全部自带，免收服务费。 

➢ 自助餐单独开餐 50 人起做。 

 

三、活动款项 

活动款项 金额 

房间 人民币 132,000 元 

会议 人民币 8,160 元 

餐饮 人民币 16,400 元 

预计活动总金额 人民币 156,560 元 

 

 

 

付款期 金额 付款内容 

2019 年 4 月 5 日前 125,248 元 
预计活动费用的约 80%，对公转账（或到酒店刷预授权

担保预定） 

2019 年 4 月 21 日 余款 
预计活动结束后的所有费用(如不能全部付清，需用信

用卡做预授权担保）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台型   人数 标准 
 

小计（人民币：元） 

19 年 4 月 19 日 

08:00-17:00 
全天会议 

禹会楼开元 B 厅 

(280 平米) 
待定 40 人  4080 元/场 8,160 元 

19 年 4 月 19 日 

11:00-13:00 
中午自助 禹会楼若耶厅 自助 50 人 128 元/位起 6,400 元 

19 年 4 月 19 日 

18:00-22：00 
中式晚宴 禹会楼开元 B 厅 圆桌式 4 桌 2500 元/桌 10,000 元 

     合计 人民币 24,5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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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定事项  

1、甲方在酒店内的消费、划帐，由甲方指定人员签字后即表认可，划入乙方总台团队帐号。 

2、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当日，甲方需付给乙方预计活动消费的 80%即 RMB125,248 元作为定金。乙方收到定金

后协议正式生效,如未及时交纳定金,乙方将不对合同内的条款负责。  

3、甲方正式入住乙方后，定金（RMB125,248 元）转作合同支付款，用来冲减活动的相关消费。 

4、 以上优惠价仅对此团队，双方均有保密的责任。如发生一方泄露价格给第三方，另一方可对此价格进行终

止或重新审定。 

 

 

五、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洪水、罢工、电力瘫痪等）致使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外，任何一方违 

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依据本合同的有关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赔

偿。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1、如乙方不能按协议提供已确认的房间, 乙方有义务提供比原预订客房等级高的房间或负责安排同等级或更

高级的饭店。 

2、甲方团队期间在乙方用房、用餐的保证用房数或人数以最终团队确认单为准，如未到保证用房数或人数,将 

以保证数为准核算费用, 如超过保证数, 以实际用房数或人数消费核算费用。 

3、甲方使用的团队场地如遇乙方在下一场次有经营使用，乙方有权约定甲方使用结束时间，甲方须按约定执

行。 

4、甲方如需调整本协议相关内容,必须在团队报到日前  5 天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乙方,否则乙方有权收取甲方

活动费用的 50%作为损失费。 

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协商签署生效，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成, 将提交履约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注：扫描件的合同同原合同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以下无合同正文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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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绍兴禹庄开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Party A   Party B  

Address 地址   Address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二环南路 1988 号 

Signature  签名  Signature  签名： 李环 

Telephone 电话   Telephone 电话：18767507211 

Fax 传真   Fax 传真： 0575-88583788 

E-mail 电子邮件  E-mail 电子邮件： 

sxdy@kaiyuanhotels.com 

Title 职位  Title 职位:   销售经理 

Bank 开户行  Bank 开户行：工行绍兴市分行营业部  

Account name：绍兴禹庄开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Bank Account 银行帐号  Bank Account 银行帐号：1211 0120 0920 0156 910 

 


